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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底国务院部署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认真履职、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在机构、依据、簿证、平台“四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了“一

证首发、一面旗帜、一窗受理、一周办结、一城通办、一键申请、一网共享、一号咨询、一指评价、一部

法规”的“十个一”不动产登记江苏模式，较大提高了办事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制度落地，实现登记机构、依据、簿册、平台“四统一”

2013年 12月 29日，全国第一次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拉开了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工

作序幕。我省落实职责整合，加快资料移交，完善制度建设，在全国省（区）中率先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

登记，实现了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

设立统一登记机构，为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创造条件。2014年 4月，省编委印发《关于整合不动产登

记职责的通知》，明确由原省国土资源厅负责指导监督全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将土地、房屋、林地、

草地、海域等登记职责统一整合到原省国土资源厅。2014 年 12 月，省编办批复同意在原省国土资源厅设

立不动产登记局，我省在全国第三个完成省级机构设置。2015年 8月，省编办批准成立省不动产登记中心。

同年 9月，我省在全国省（区）中率先完成职责机构整合任务。同年 11 月，省、市、县三级不动产登记

事业经办单位全部建立。全省共有 37 个县（市、区）将房产交易事业经办事项或行政管理职责一并整合

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交易一体化模式方便了群众办事。

使用统一登记簿证，全力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益。2015年 3月 1日，徐州颁发了全国第一本不动产权

证书。2016年 6月前，我省全部实现“颁新停旧”，在全国省（区）中率先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我

省为常州市武进区的农户颁发了全国第一本农房（宅基地）抵押登记证明，为宿淮铁路颁发了全国第一本

铁路项目不动产权证书，为南水北调东线淮安段颁发了全国第一本重点水利工程不动产权证书。此外，还

在全省各地先后颁发了海域、林权不动产权证书，从而实现了各种不动产登记类型的全覆盖。



建立统一登记制度，为规范开展不动产登记提供依据。出台了《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条例》，这是全国

首部由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专门规范不动产登记的地方性法规，今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无锡市出台了

全国地级市第一部不动产登记法规《无锡市不动产登记条例》。省自然资源厅制定了证书、证明印制管理、

窗口建设、党员先锋岗、信息共享等配套制度、标准和规范，开展了“四全”（全流程优化审批、全区域

便民服务、全业务网上办理、全节点效能监管）服务模式登记窗口、不动产登记代理等课题研究。

建设统一信息平台，保障交易安全并实现信息共享。2016年 6月底前，全省各地全面完成本地不动产

登记信息系统建设，满足了日常登记发证、信息共享需要。2016年底，全省各地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在全

国率先接入国家级信息平台。目前，省级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已基本建成，实现了不动产登记增

量数据的实时汇交，开展了省级审批的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通过省级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三级联动、

精准查询”功能，省自然资源厅为法院、民政、公安等部门提供 552万次查询服务。

便民高效，营商环境评价全国第一

我省在统一登记制度落地的基础上，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推进“3550”改革等重

大决策部署，优化业务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创新服务举措，营造最优营商环境。在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

营商环境评价中，抽查的我省不动产交易登记案例时间最短、环节最少、材料最简，名次位列全国第一。

坚持党建统领，实现党建业务融合。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深入开展不动产登记窗口“党员先锋岗”创建

活动，全省 37家不动产登记窗口基层党组织获得“党员先锋岗”称号。为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各“党

员先锋岗”党组织正在按照“市结对县、县结对乡（镇）”的方式，与不动产登记基层党组织开展结对共

建。省厅全力建设“苏小登@党员先锋岗”的江苏党建与登记业务融合品牌。“苏小登”是我省不动产登记

形象代言，他们佩戴党（团）徽和全省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工牌，体现了党建与业务的有机结合，寓意江苏

省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在小窗口做出大服务，做好“店小二”。在“苏小登@党员先锋岗”的统一品牌下，

各地结合实际打造“党建+不动产登记”模式，发挥品牌特色，树立品牌形象，如南京的“红色登塔”、徐

州的“不动产登记徐州+服务”、连云港的“云证达”、宿迁的“宿登记”等。全省 20 家窗口列入“全国

百佳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示范窗口”创建候选名单，数量居全国第一。

规范登记行为，提升工作人员素质。各地积极贯彻实施《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条例》，利用登记大厅场

所优势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开展业务培训，累计培训 222期 9000人次，提升了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深入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开展不动产登记“质量提升年”行动，

严格规范登记行为，优化业务流程，进一步提升窗口服务水平。继去年在全国率先举办首届技能竞赛后，

今年省自然资源厅、省级机关工作委员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举办了第二届江苏省

“苏小登杯”不动产登记业务技能竞赛。该竞赛列入了全省 20个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名单，是江苏省百万技

能人才技能竞赛岗位练兵活动省级一类竞赛。通过举办竞赛，起到以赛代练、以赛促学的积极效果，全面

提升了全省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推行“一窗受理”，不断优化服务模式。2017年 9月，全省全面实现不动产登记、房产交易、缴税“一

窗受理、集成服务”办理模式，该模式被评为江苏政务服务创新成果奖，被自然资源部在全国推广。不动

产登记机构在办公服务场所设立集成窗口 814 个，群众只领一次号、排一次队、交一套材料就可以办理不

动产登记等相关业务。南京、无锡、徐州等地 54个独立发证地区建立了不动产登记与房产交易、缴税全业

务一体化平台，实现一人收件、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全程监管。全省基本实现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

网络、有线电视等关联业务的集中联动办理，有效提升了政务“一站式”服务水平。



压缩办理时限，推动实现三日办结。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施后，我省持续多轮压缩办结时限。2017

年底，在全国率先实现一般不动产登记 5 个工作日内办结，提前三年完成《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

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规定的任务。目前，全省 90%以上地区实现一般不动产登记 3个工作日内办结。

增设服务网点，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各地按照窗口布局科学、服务半径合理的要求增设网点，常态化

满足业务办理需求。全省共设置登记服务网点 1250个，其中有 719个不动产登记机构服务网点，群众在同

一个征税区域内可以同城通办不动产登记业务。各地设置了实体经济企业绿色通道，方便企业办理登记业

务。首创银行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务点，在银行、公积金中心等场所设立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务点 531

个，企业、群众申请贷款时可一并办理抵押登记，与登记机构“不见面”，实现群众办事更加方便快捷、

企业融资成本降低、金融机构从源头防控风险的多方共赢。省自然资源厅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层面不动产

登记机构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与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银行签定了战略合作协议。今年，《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将登记服务场所延伸至银行网点”，将江苏

首创的经验推广至全国。

强化作风建设，接受群众监督评价。不动产登记工作直接面对千家万户，是自然资源部门对外服务的

重要窗口，其工作作风和服务水平直接关系到企业、群众的切身利益。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不动产登记

窗口的作风建设，向社会公布了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同城通办、就近服务，限时办结、高

效服务，公开收费、透明服务，文明礼貌、廉洁服务”五项社会承诺，聘请了省级不动产登记行风监督员，

在全国率先启用全省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服务热线“96510”，月均接听群众来电 5万次，方便群众咨询业务。

建立健全不动产登记窗口明察暗访机制，2018年以来组织业务骨干、行风监督员、第三方单位累计暗访 106

个服务大厅，形成评价报告并督促地方对有关问题限期整改到位。在全国率先建成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评

价系统，覆盖全省 120个不动产登记主要办事大厅，实现评价结果直接上报省厅，累计接受群众评价 56万

条，满意率 99%以上。

深化“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推进登记服务改革创新。推进“线上登记”服务，全省大部分地区提供

“外网申请、内网审核、现场核对、即时领证”的不动产登记“线上登记”服务，并将网上预约、查询、

“线上登记”等服务集成链接到当地政务服务网。省自然资源厅在江苏政务服务移动端上线了不动产权属

查询应用程序，实现权利人可以在线查询全省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加快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建设，省自然

资源厅编制了全省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规范，制定了二三维一体化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系统建设总

体方案，在自然资源部试点地区徐州新沂市颁发了全国首批二三维一体化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二三维一

体化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还原了不动产三维的本质，让产权内容表达更加直观准确，同时使地下管道等非

标准建筑有了更好的表现形式，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


